	附件2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免于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共1项）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实施主体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处罚
	属首次违法，情节显著轻微且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禁止使用童工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一）、（五）、（六）项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四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共9项）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行为涉及求职者为十人及以下，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对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情节显著轻微且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3
	对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被收取押金的劳动者人数为二十人及以下，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4
	对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提供、发布虚假信息、广告为十条及以下，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禁止使用童工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一）、（五）、（六）项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四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5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情节显著轻微且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
	

	6
	对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隐瞒的事实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且未提交虚假材料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7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下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8
	对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有关劳务派遣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规派遣人数5人以下，经批评教育后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
	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规使用派遣人员5人以下，经批评教育后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共10项）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行为涉及求职者人数为十人以上至五十人，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条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按照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予以处罚。
	

	2
	对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不足六个月，但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3
	对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被收取押金的劳动者人数为二十人以上六十人以下，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4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
	

	5
	对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隐瞒的事实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但提交了虚假材料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6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7
	对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有关劳务派遣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规派遣人数5人以上50人以下，经批评教育后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
	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违规使用派遣人员5人以上50人以下，经批评教育后主动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逾期三个月以上六年月以下，拒不改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有关事项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属首次违法，逾期三个月以上六年月以下，拒不改正，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重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共14项）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重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行为涉及求职者人数为五十人以上，且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对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且有违法所得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以上或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3
	对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属首次违法，被收
取押金的劳动者人数为六十人以上；（２）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4
	对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属首次违法，提供、发布虚假信息、广告为五十条及以上，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1.属首次违法，提供、发布虚假信息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2.不属于首次违法，但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禁止使用童工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用人单位违反第十四条第（一）、（五）、（六）项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四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5
	对职业中介机构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不属首次违法；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3.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第七十一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未明示收费标准的，提请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处罚；未明示营业执照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6
	对职业中介机构未建立服务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属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六个月以上；2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服务台账，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第七十二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未建立服务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7
	对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违法行为涉及求职者为五十人以上，且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2.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的，应当退还向劳动者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第七十三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8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属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六个月以上；2.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
	

	9
	对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隐瞒的事实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提交了虚假材料的且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10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6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劳务派遣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
	

	11
	对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有关劳务派遣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违规派遣人数50人以上；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违规使用派遣人员50人以上；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3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逾期六年月以上拒不改正的；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有关事项的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逾期六年月以上拒不改正的；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明示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武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共0项）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机关
	免予行政强制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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